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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持有人的稅項

H股持有人的所得稅及資本利得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及H股持

有人居住或須繳稅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及慣例。以下若干相關稅務規定概要乃基於現

行法律及慣例，並無考慮相關法律或政策的預期變動或修訂，且不構成任何意見或建

議。本討論並未涵蓋與投資H股有關的所有可能稅務後果，亦未考慮任何特定投資者

的具體情況，其中部分可能須遵守特別規定。因此，　閣下應就投資H股的稅務後果諮

詢　閣下的稅務顧問。本討論乃基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生效的法律及相關詮釋，

所有該等法律及詮釋均可能變動或調整，並可能具有追溯效力。本討論並未涉及所得

稅、增值稅、印花稅及遺產稅以外的任何中國稅務方面。敬請准投資者就擁有及出售

H股的中國及其他稅務後果諮詢其財務顧問。

中國內地稅項

股息稅

個人投資者

根據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8年8月31日修訂

並於2019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以及

經國務院於2018年12月18日修訂並於2019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

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公司向個人投資者支付的股息一般須按20%的統一稅率繳納預扣

所得稅。同時，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稅務總局」）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中國證監會」）於2015年9月7日發布並於2015年9月8日生效的《關於上市公司股

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個人從公開發行或股票轉讓市場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過一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個人從公

開發行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並於股票市場轉讓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一個月以內（含

一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持股期限在一個月以上至一年

（含一年）的，其股息紅利所得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上述所得統一按20%的稅率

計徵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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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2006年8月21日簽訂的《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

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避免雙重徵稅安排》」），中國政府可對中國公司向香港居民

（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實體）支付的股息徵稅，惟該稅項不得超過應付股息總額的10%。

倘香港居民直接持有中國公司25%或以上的股權，且該香港居民為股息的實益擁有人

並符合其他條件，則該稅項不得超過中國公司應付股息總額的5%。國家稅務總局發布

並於2019年12月6日生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

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第五議定書》（「《第五議定書》」）規定，該等條款不適

用於以取得該等稅務優惠為主要目的之一而作出的安排或交易。

企業投資者

根據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並於2018年12月29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

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以及於2024年12月6日最新修訂並於2025年1月20日生效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非居民企

業須就來源於中國的所得（包括在香港發行及上市股份的中國居民企業支付的股息）繳

納10%的企業所得稅，前提是該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或雖設立

機構、場所但取得的來源於中國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上述非居

民企業應繳納的所得稅須從源頭扣繳，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須於每次支

付或到期應付時從付款或到期應付款項中扣繳稅款。該稅項可根據適用的避免雙重徵

稅協定減免。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並於2008年11月6日生效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

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居民企業須就

向非中國居民企業H股持有人支付的源自2008年以來產生的利潤的股息按10%的稅率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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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避免雙重徵稅安排》，中國政府可對中國公司向香港居民（包括自然人及法

人實體）支付的股息徵稅，惟該稅項不得超過中國公司應付股息總額的10%。倘香港居

民直接持有中國公司25%或以上的股權，且該香港居民為股息的實益擁有人並符合其

他條件，則該稅項不得超過中國公司應付股息總額的5%。《第五議定書》規定，該等條

款不適用於以取得該等稅務優惠為主要目的之一而作出的安排或交易。

稅務協定

居住在與中國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的國家或地區的非居民投資者，一般有權

就從中國企業收取的股息享有較低的預扣稅率。中國已與多個司法管轄區簽訂該等協

定，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馬來西

亞、荷蘭、新加坡、英國及美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實施細則》，適用稅務協定及協議的規定與

國內稅務法規的規定存在差異的，以該等協定及協議為準。根據適用規例，我們擬就

向我們H股的非中國居民企業持有人（包括[編纂]）支付的股息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

稅款。根據適用所得稅協定有權享有較低稅率的非中國居民企業須向中國稅務機關申

請退還超出適用協定稅率的任何預扣金額，而該退款的支付須經中國稅務機關核實。

與股權轉讓所得相關的稅項

個人投資者

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個人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取得的所得須

按2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頒布並於1998年3月30日生

效的《關於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自1997年1月1日起，

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2009年12月31日，財政

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佈《關於個人轉讓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徵收個人

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該通知規定，個人轉讓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所得收入，除由上述三個部門於2010年11月10日聯合發佈的《關於個人轉讓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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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限售股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所界定之有關限售股外，繼續免徵

個人所得稅。國家稅務總局並未在新修訂的《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中明確規定是否繼續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免徵個人所得稅。截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上述任何規定均未明確規定是否應就非中國居民個人轉讓於海外證

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居民企業股份一事徵收個人所得稅。

企業投資者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非中國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

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來源於中國的收入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

實際聯繫的，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的收入（包括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取得的所得）按

1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上述非中國居民企業應繳納的所得稅實行源泉扣繳，以

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須於每次支付或到期應付時從付款或到期應付款項

中扣繳稅款。該等稅項可根據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予以減免。

印花稅

根據於2021年6月10日頒布並於2022年7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

法》，非中國內地投資者在中國內地以外買賣H股無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法》

的規定。

遺產稅

根據中國法律，中國內地目前並無徵收遺產稅。

本公司於中國內地的主要稅項

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和其他取得

收入的組織（以下統稱「企業」）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須按照《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

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需要中國政府全面支持的高科技企業，其

企業所得稅將適用15%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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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或

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須就其來源於

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並從源頭扣繳，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人須

於每次支付或到期應付時從付款或到期應付款項中扣繳稅款。同時，該等投資者轉讓

股份所實現的任何收益須繳納企業所得稅，倘該等收益被視為來源於中國境內的財產

轉讓所得，則須從源頭扣繳。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部、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2008年4月14日聯合頒布、於

2016年1月29日修訂並於2016年1月1日生效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高新技

術企業可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申請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增值稅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4年12月25日頒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及同時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凡在中國境內

銷售貨物、提供服務、轉讓無形資產、出讓不動產以及進口貨物的所有實體和個人（包

括私營或個體經營的企業），均應作為增值稅納稅人繳納增值稅。除另有規定外，有形

動產之銷售、加工、修理及維護服務、租賃服務的進口稅率為13%；運輸、郵政、基

本電信、建築、不動產租賃服務、不動產銷售、土地使用權轉讓、依法規定之貨物銷

售或進口之稅率為9%；服務及無形資產的銷售稅率為6%。

中國外匯管理

中國的法定貨幣為人民幣。經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國家外匯管理局有權管理與外

匯有關的所有事宜，包括執行外匯法規。

根據經國務院修訂並於2008年8月5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

所有國際收支均分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中國對經常項目下的國際收支不實施限

制。中國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留或賣給從事結匯、售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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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金融機構。資本項目下的外匯收入保留或賣給從事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

構，須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於1996年6月20日頒布並於1996年7月1日生效的《結匯、售匯

及付匯管理規定》，經常項目下外匯兌換的剩餘限制已取消，而資本項目下外匯交易的

現有限制則予以保留。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中國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因經常項目交易需要外

匯的，可憑有效單據和交易證明，無需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從其在指定外匯銀行

的外匯賬戶中支付。需要以外匯向股東分配利潤的外商投資企業及需要按規定以外匯

支付固定股息的中國企業，須憑董事會關於利潤分配的決議從其外匯賬戶支付或在指

定外匯銀行支付。

根據國務院頒布並於2014年10月23日生效的《國務院關於取消和調整一批行政審

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對境外上市募集資金調回及結匯

事項的行政審批已取消。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並於2014年12月26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境外

上市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境外上市境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境內公司」）

外匯管理的相關規定如下：

(i) 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外匯管理部門對境內公司境外上市涉及的

業務登記、賬戶開立和使用、跨境收支及資金結匯等進行監督、管理和檢

查。

(ii) 境內公司應於境外上市發行完成後15個工作日內，持相關材料向註冊地外

匯局辦理境外上市登記。

(iii) 境內公司境外上市後，其境內股東擬按相關規定增持或減持境外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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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應於擬增持或減持前20個工作日內，持相關材料向境內股東所在

地外匯局辦理境外持股登記。

(iv) 境內公司（銀行類金融機構除外）應憑境外上市業務登記憑證在境內銀行開

立「境內公司境外上市專用外匯賬戶」，用於首次發行（或增發）及回購業

務，辦理相關業務的資金匯兌和劃轉。

根據於2015年2月13日發布並於2015年6月1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

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已取消境內直接投資外

匯登記確認和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確認，改由銀行直接審核辦理境內直接投資外匯

登記和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通過銀行間接監管直接

投資外匯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16年6月9日發布並實施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改革和

規範資本項目結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已明確實行意願結匯政策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

（包括境外上市調回募集資金）可按境內機構的實際業務需要在銀行辦理結匯。境內機

構資本項目外匯收入意願結匯比例暫定為100%，國家外匯管理局可根據國際收支形勢

適時調整。


